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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外商投资企业年检实行工商等七部门联合年检，企业申报年检需通过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管理信息系统操作进行，即实行网上年检。






	1、登录红盾网（www.szaic.gov.cn）或深圳信用网（www.szcredit.com.cn）。点击“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

	



	2、点击“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的“登录网上年检专区”，在线按提示填妥、提交年检申报表格。



	3、网上申报完成并通过审查后，将在网上填报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或《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年检报告书》）打印一套，加盖企业（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单  位
	地     址
	电 话

	福田分局
	福田区新沙路福田工商物价大厦三楼
	83456041

	罗湖分局
	罗湖区沿河北路2003号罗湖工商大厦十一楼
	25655837

	南山分局
	南山区蛇口工业七路33号沁园大厦
	26693824

	盐田分局
	盐田区海景二路1013号盐田工商分局一楼
	25251259

	宝安分局
	宝安区42区翻身路75号宝安工商分局二楼
	27836180

	龙岗分局
	龙岗区中心城行政路8号工商物价大厦二楼
	28901657

	光明分局
	深圳市光明街道塘明路1号光明新区行政服务大厅1、2、3、4号窗口或深圳市公明街道公园路3号公明工商所一楼
	公明：27733920

光明：88211000

	直通车企业服务热线：83070324

直通车企业QQ服务专号：1047273315    779191338


4、办理缴费手续（详见缴费流程）。





2009年3月1日至6月30日





二、年检时间





一、年检范围














五、申报途径





1、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申报。需要提交审计报告的企业，委托在深圳登记备案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2008年度审计报告并上传市联合年检信息系统，可由其代为申报年检。


2、自己上网申报。


不需要出具审计报告的企业，可自己上网查阅年检须知，按要求完成网上申报。


3、委托商务中心或到网吧完成申报。不具备上网条件的企业，可委托商务服务单位、或通过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完成网上申报。


4、在辖区工商分局设置的自助电脑上完成申报。上述条件都不具备的企业，可在申报期限内到辖区工商分局领取年检报告书等资料，了解年检有关事项和要求后，在辖区工商分局设置的自助电脑上完成申报。考虑到年检期间办事的企业多，领取资料、网上申报、提交纸制材料等需要多次往返，所以建议企业尽可能不选择这种方式进行网上申报。








　　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76条、《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20条规定：企业在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企业登记机关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属于公司的，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属于分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以及其他经营单位的，并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











5、将年检报告书、缴费单据及工商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递交辖区工商分局外商投资企业年检窗口（享受市政府直通车服务的企业，可到辖区工商分局递交，也可以到市工商局外资处递交），由窗口工作人员接收并审核后，在营业执照副本上加盖年检戳记，交还企业经办人员。


盖戳记。（将流转程序描写清楚）























外商投资企业参加年检需缴纳年检费50元。


一、特区内企业：


1、银行柜台缴费：


� = 1 \* GB3 �①�现金缴纳：企业从工商年检网上下载打印《深圳市行政事业性缴费通知单》到深圳发展银行在深圳特区内外的任一网点用现金缴纳（不需填写任何单据，在储蓄柜台交纳，节假日照常上班），银行柜员会打印两联给企业，第二联为收据联，企业用以记帐，第四联为核对联，企业可以留存。


� = 2 \* GB3 �②�转帐缴纳：企业从网上下载《深圳市行政事业性缴费通知单》，依照《缴费通知单》上的开户名称、帐号、开户行分别转帐至深圳发展银行总行营业部，企业需拨打深圳发展银行总行营业部电话22168125、22168126、22168117、22168186确认是否到帐。再执《缴费通知单》在一年内到深圳发展银行在深圳特区内外的任一网点补打印《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银行柜员会打印两联给企业，第二联收据联，企业用以记帐，第四联核对联，企业可以留存。


2、网上缴费：


企业在年检网上根据缴费流程可以用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发行的有“银联”标识的借记卡网上缴费，缴完费后打印出有“已缴费”标识的《缴费通知书》，于第二个工作日以后一年之内可以执有“已缴费”标识的《缴费通知书》到深圳发展银行在深圳特区内外的任一网点补打印《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银行柜员会打印两联给企业，第二联收据联，企业记帐；第四联核对联，企业可以留存。


二、特区外企业：


特区外企业除采取上述两种缴费方式外，还可到工商部门年检窗口直接办理缴费。











六、年检缴费流程











1、外商投资企业法人：


⑴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


⑵企业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⑶2007年12月31日前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人提交2008年度企业财务审计报告原件；2008年新注册的企业只需提交验资报告原件1份、复印件2份，验证后收取复印件退还原件；


⑷营业执照副本；


⑸经营范围中有属于企业登记前置行政许可经营项目的，加盖企业印章的相关许可证件、批准文件的复印件。


企业有非法人分支机构的，还应当提交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已进入清算程序的企业只提交上述� = 1 \* GB2 �⑴�、⑵、� = 4 \* GB2 �⑷�项文件。


2、非法人分支机构、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其他经营单位：


⑴由本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单位公章的《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年检报告书》；             


⑵企业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⑶营业执照副本；


⑷经营范围中有属于企业登记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加盖企业印章的相关许可证件、批准文件的复印件。


非法人分支机构还应提交隶属企业上一年度已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其他经营单位还应提交隶属机构的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




















四、提交材料清单








八、对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企业如何处罚�





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76条、《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19条规定：企业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验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其限期接受年度检验。属于公司的，并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分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以及其他经营单位的，并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


企业在责令的期限内未接受年检的，由企业登记机关予以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仍未接受年检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七、对逾期未申报年检的企业如何处罚





九、各区工商分局外商投资企业年检窗口地址及电话





和咨询电话





三、外商投资企业年检流程图





2008年12月31日前在深圳市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以及其他经营单位，都属于参检范围。


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外商投资企业办事机构、 “三来一补”企业不参加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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